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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民眾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7日發布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 14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5年 4月 28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28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16日修訂 

一、 目的： 

台電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因應民眾申請遷移既設配電線路設

備需求，期使相關設備於供電安全無虞且技術可行之情形下，配合

變更設置地點，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依據： 

本作業原則係依本公司奉經濟部核准施行之營業規章有關民眾申

請遷移本公司配電線路設備及費用計收規定訂定。 

三、 申請程序：  

民眾申請遷移本公司既設配電線路設備，應填寫線路遷移登記單註

明遷移原因，並提附需遷移之本公司配電設備及妨礙情形示意簡

圖，向所在地之本公司區營業處服務中心或服務所提出申請，本公

司遷移配電線路設備之處理流程圖如附件。 

四、 計費原則－免費遷移： 

申請人因下列情形之一申請遷移本公司既設配電線路設備時，除土

地所有人與本公司另訂有契約者，依其契約之約定外，本公司應依

原設置方式免費予以遷移： 

(一)既設桿線、變壓器等配電線路設備，確實妨礙通行。(如圖例

一~三) 

(二)既設桿線位於農田中，確實妨礙農業機械操作或具公共利益

之水利運用。(如圖例四) 

(三)既設配電線路設備與申請人建築物或預成建築物間之水平或

垂直間隔不符合「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如圖例五~

六) 

(四)既設配電線路設備經過申請人私有土地或其上空，確已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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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申請人土地使用。(如圖例七~九) 

(五)既設線路因配合打通騎樓、改建房屋或裝潢等工程上之需

要，致須變更接戶點或接戶線設備。(如圖例十) 

五、 計費原則－付費遷移： 

申請人因下列情形申請遷移本公司既設配電線路設備時，應自行負

擔供電線路遷移工料費用： 

(一)既設配電線路設備經過申請人私有土地或其上空，未構成妨

礙使用時，所需遷移工料費用由申請人及本公司各半負擔。(如

圖例十一~十二) 

(二)用戶原提供之配電場所如確有必要遷移，申請人應於同一建

築基地內另行設置適當之配電場所，供本公司移置供電設備，

並負擔遷移工料費之半數。(如圖例十三) 

(三)既設配電線路設備未佔用申請人土地或其上空，亦不妨礙使

用時，如供電安全無虞，技術上亦可行，且有適當地點可供遷

移者，所需遷移工料費用由申請人全額負擔。(如圖例十四) 

(四)遷移既設配電線路設備依原設置標準拆遷設置為原則，原架

空線路設備倘應申請人要求遷設為地下管線者，所超出原架空

設置標準增加之實耗工程費，須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六、 計費方式： 

遷移工料費用━新建線路工料費─拆回材料價值 

(一)新建線路工料費為裝設材料費(不包括拆除留用材料及變壓

器)、工資(含裝拆工資)、旅費、運雜費、道路修復費及施工

補償費等各款費用之總和；拆回材料價值不含廢料。 

(二)裝設材料費及拆除材料價值均按七折計算。 

七、 繳費期限： 

申請人如須負擔遷移工料費用，請於本公司通知繳費之期限(1 個

月)內繳清，逾期未繳者，有關申請資料除申請人自行申請取消外，

由本公司保管二個月，逾期予以取消申請。 

八、 處理時程： 

遷移時程與協調移置地點及主管機關核發挖路證時間等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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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完成作業時程不易管控，如無民眾抗爭或道路禁挖管制等非本

公司原因造成施工延遲，約需 3個月完成遷移，申請人如有特殊需

要，請儘早提出申請，以爭取時效。 

九、 糾紛調處機制： 

(一) 申請人對於遷移工料費用之計收方式如有疑義，本公司應詳

予說明相關計費規定，主動釐清計費爭議，申請人如對設計

遷移方案有疑義，要求約期重新辦理現場會勘設計，本公司

當配合積極辦理。 

(二) 本公司受理申請人申請遷移配電線路設備，如於設計、施工

過程中，因新遷移地點鄰近住戶或第三人反對設置致無法辦

理，需請申請人會同溝通調處時，申請人應配合辦理，必要

時得請地方政府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理發電業及輸

配電業用地爭議準則」協調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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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遷移條件包含確實有防

礙通行或私人土地使

用、不符合「輸配電設

備裝置規則」等情形，

或雖無前述情形惟技

術上可行且用戶願意

依據規定繳費者。 

台電公司遷移配電設備處理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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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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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一~三 

圖 

例 

ㄧ 

道
路

位於大門出入
口之電桿，妨
礙出入

側
溝

大門

側
溝  

 

 

電桿位於門口，妨礙出

入，申請遷移至適當位

置。 

圖 

例 

二 

位於車道出入
口之設備，妨
礙出入

側
溝

車道

人
行
道

道
路

 

設備(電桿、變壓器)

位於車道出入口，妨礙

通行，申請遷移至適當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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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三 

房屋拆除
後，拓寬
為道路使
用之空間

妨礙交通之電桿
或變壓器站台

道
路

道
路

道路

 
 

 

既設電桿因道路拓寬

拆除房屋致妨礙交

通，申請遷移至適當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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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四 

圖 

例 

四 
道
路

位於農田中妨
礙農業機械操
作之桿線

田
地

田
地

田
地

田
埂

田地

 

桿線佔用農地，妨礙農

業機械操作，申請遷移

至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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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五~六 

圖 

例 

五 

配電線路

橫檐

電桿

高壓線
不足1.5m

建
築
物

 
變更裝置方式(前) 

------------------------------------------------------------------------- 

橫檐

電桿

高壓線
1.5m以上

配電線路

建
築
物

低壓線
1.2m以上

變更裝置方式(後) 

1.既設線路與建築物之

間隔不符「輸配電設

備裝置規則」規定之

水平間隔(建物與高

壓線水平間隔小於

1.5 米，若為電纜則

間隔減半，與低壓線

水平間隔小於 1.2

米）。 

2.經改變桿上裝置方

式，仍無法克服法定

間隔不足問題，要求

遷移至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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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六 

建築物

不足
1.5m

變壓器

高壓引下裸線

 
變更裝置方式(前) 

------------------------------------------------------------------------- 

建築物

1.5m
以上

變壓器

高壓引下裸線

 
變更裝置方式(後) 

1.既設桿上變壓器高壓

引下裸線與建築物之

間隔不符「輸配電設

備裝置規則」規定之

水平間隔(建物與高

壓線水平間隔小於

1.5 米，若為電纜則

間隔減半）。 

2.經改變桿上裝置方

式，仍無法克服法定

間隔不足問題，要求

遷移至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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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七~九 

圖 

例 

七 

庭院

平台式房屋

山坡地
平台式屋頂與
高壓導線垂直
間隔小於3米，
低壓導線小於2
米

山坡地

道
路

電桿

 

1.既設線路經過私人

土地之上空，與平台

式屋頂之垂直間隔

不符「輸配電設備裝

置規則」規定(高壓

線與平台式屋頂垂

直間隔小於 3米，低

壓線小於 2米)。 

2.先以避免跨越房屋

之可行技術遷移改

善；倘技術上無法克

服時，再採改變桿上

裝置方式或增加支

持物高度以達法定

間隔。 

圖 

例 

八 

庭院

人形屋

山坡地

人形屋頂與高
壓線與人型式
屋頂垂直間隔
小於1.5米，低
壓線小於1.2米

山坡地

道
路

電桿

 

1.既設線路經過私人

土地之上空，與人形

屋頂之垂直間隔不

符「輸配電設備裝置

規則」規定(高壓線

與人型式屋頂垂直

間隔小於 1.5米，低

壓線小於 1.2米)。 

2.先以避免跨越房屋

之可行技術遷移改

善；倘技術上無法克

服時，再採改變桿上

裝置方式或增加支

持物高度以達法定

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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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九 

空地

預定使用範
圍之電桿構
成妨礙(現場
需有動工跡
象)

道
路

道路

 
 

 

桿線等配電設備佔用

私人土地，確已構成妨

礙使用情形，申請遷移

至適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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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十 

圖 

例 

十 

接
戶
線

接
戶
點

電
桿

房屋整建，接戶
線可配合遷移

側
溝

道
路

 

接戶線申請配合打通

騎樓、改建房屋或裝潢

等工程，申請遷移至適

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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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十一~十二  

圖 

例 

十

一 

道路

道
路

空地

佔用私人
土地及經
過其上空
之桿線

申請戶
預定使
用範圍

 

本公司桿線佔用私人土

地及其上空，但未妨礙

使用，所有人如需申請

遷移，應負擔遷移費用

之半數。 

 

圖 

例 

十

二 

道
路

空地

經過私人土地
上空之線路

申請戶
預定使
用範圍

 

1.本公司電桿未佔用

私人土地，線路雖經

過 申 請 人 土 地 上

空，但未妨礙使用。 

2.所有人如需申請遷

移，應負擔遷移費用

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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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十三 

圖 

例 

十

三 原配電場(室)

大樓建築物或空地

同一建築基地
範圍內之新配
電場(室)

道
路

 
 

 

用戶留設之配電場

所，如有遷移需要，應

於同一建築基地內另

行設置適當之配電場

所供本公司設置供電

設備，並負擔遷移費用

之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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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十四 

圖 

例 

十

四 

道
路

申請戶大門中間對
面馬路上之電桿

申請戶

側
溝

側
溝

 

 

電桿或變壓器站台等

未佔用申請人土地、上

空或妨礙通行，亦符合

「輸配電設備裝置規

則」，因桿線妨礙風

水、景觀，申請變更設

置，如技術可行且有適

當地點供設置，應負擔

全額遷移費用。 

 

 


